
臺南市新化區公所 112年第 2次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2年 12月 18日(星期一)下午 14時 00分 

貳、地點：臺南市新化區公所二樓會議室 

叁、主席：區長  吳金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:林金秀 

肆、主席及來賓致詞：略 

伍、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後續執行情形討論:無 

陸、報告事項及討論提案：： 

   一、本所推動性別主流化各課室工作成果報告：(112年 7月至 12月 

      17日止) 

(一) 民政及人文課：辦理 1場，10月 23日下半年里長聯繫會報暨   

              性別平等宣導成果報告。 

(二) 社會課：辦理 2場，7月 30日 112年模範父親鑽石婚夫妻表揚 

       暨 CEDAW影片宣導及 9月 27日 112年民防團隊基本訓 

       練暨疏散避難收容演練暨 CEDAW影片宣導。 

     (三)行政課：無。 

     (四)人事室：辦理 1場，8月 23日逗陣來做家內事-談家務分工。 

   二、性平辦公處書面建議: 

  (一)、9月 27日 CEDAW宣導成果報告 CEDAW應用條文第 1條引用不  

      完整，建議修改為「"對婦女的歧視"一詞指基於性別而作的任 

      何區別、排斥或限制，其影響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礙或否認婦女 

      不論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認識、享有或行使在政治、     



    經濟、社會、文化、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權和基本自由」為  

    妥。 

   (二)、建議新化區公所可視活動內容將區公所辦理之活動結合 CEDAW 

       宣導，或性平相關活動，如：性平書展、性別電影院等，使成果 

       更加豐富。 

   (三)、CEDAW宣導影片可使用本府自製影片，相關影片可至本辦公室網  

       站查詢使用。 

   (四)、因應 113年行政院考核，預計 113年 1月至 2月開始請大家繳 

       交 111年至 112年考核資料，將於 113年 4月辦理府內考核，本 

       辦公室會再發文提醒，請依考核指標預做準備。 

(五)、有關本辦公室於 112年 10月函轉行政院修正性別平等訓練計畫 

    案考量修正幅度較大，請辦理單位務必了解應辦理方式及對象。 

(六)、提醒辦理性別平等相關課程時，請考量授課主題及講師專長， 

    並以多元方式辦理及請不要固定均由同一名講師講授，以增加授 

    課內容及方式的豐富性。 

柒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捌、散會。 

 


